
南工评办〔2017〕11 号

关于 7月份职能部门迎评工作安排的通知

各职能部门：

为有效推进 7月份迎评工作，现对各职能部门工作安排如下：

一、主要任务

（一）按工作职责完成评估材料归档要求和规范。各职能部门根据部

门职责分工，列出清单，制定本部门和二级教学单位相关评估材料归档要

求和规范，如教务处负责课程档案、资产处负责教学仪器设备资产台账、

信息技术与实验实训中心负责教学仪器设备使用台账建档归档要求与规

范。各职能部门本项工作清单及归档要求和规范应于 7 月 14 日前统一发

布。

（二）完成学校迎评总体材料第一轮报送建档。各职能部门根据我办

发布的《南昌工学院本科教学工作合格评估迎评工作任务分解表》分工情

况，由各观测点责任部门（附件 1）负责，7 月 21 日前按照规范格式向我

办报送规定迎评材料。



（三）完成特色专项材料第一轮撰写。各职能部门根据 7月 4 日迎评

推进工作会会议纪要（学校 OA已发布）要求，按照分工（附件 2）完成各

特色专项材料第一轮撰写，于 7 月 21 日前提交我办。各项特色材料不少

于 5000 字，材料封面见附件 3，格式要求参照《关于印发<本科教学工作

合格评估支撑材料整理归档要求和规范文本格式>的通知》(南工评办

〔2017〕1号)执行。

（四）完成学校自评报告分工任务第一轮撰写。各职能部门按照自评

报告撰写分工（附件 4）要求，完成学校自评报告责任部分第一轮撰写，

自评报告提纲见附件 5，格式要求参照《关于印发<本科教学工作合格评估

支撑材料整理归档要求和规范文本格式>的通知》(南工评办〔2017〕1 号)

执行，并于 7月 21 日前提交我办。

（五）完成本部门迎评材料第一轮归档。请各部门结合工作实际，按

照评估工作要求，建立本部门迎评工作材料目录，完成第一轮迎评材料归

档。

二、工作安排

（一）请各部门制定人员安排和工作推进具体方案，于 7 月 10 日前

报送我办；

（二）请各部门扎实工作，并组织好自检审查，学校将于 7 月 25-26

日赴各部门检查月度迎评工作任务完成情况。

附件：1. 迎评工作任务各观测点负责部门

2. 迎评特色专项工作分工

3. 特色专项材料封面



4. 各观测点自评报告撰写部门

5. 职能部门自评报告提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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